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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湖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 
中医药法>办法》 

 

（2020年 9月 25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） 

 

第一条  为了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，保

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

医药法》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坚持中西医并重

方针，将中医药事业和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

划、卫生健康发展规划，建立健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

理体系、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，建立中医药工作部门联

席会议制度。 

第三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负责

本行政区域的中医药管理工作，组织实施各类中医医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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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健等机构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，加强中医药管理机构

建设，配备中医药管理人员，对中医医疗、康复、预防、

保健及临床用药等进行监督管理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，按照各自职责做

好与中医药管理有关的工作。 

第四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举办符合国家标

准的中医医疗机构，优化中医医疗机构布局，加强基础

设施建设和诊疗设备配备。 

政府举办的综合医院、传染病医院、妇幼保健院和

有条件的专科医院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设置中医药科室、

中医病床。 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应当配备中医药

专业技术人员，并设置中医馆等中医药综合服务区。 

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中医医疗机构。鼓励和支

持有资质的中医专业技术人员举办中医门诊部、中医诊

所。 

第五条  具有国家规定学历，经考试取得医师资格

的中医类别医师执业注册后，可以在综合医院、专科医

院、妇幼保健院等医疗机构临床科室执业，按照注册范

围开展相应诊疗服务。 

在外科（骨科）、妇产科、眼耳鼻咽喉科等专业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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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执业的中医类别医师，按照有关规定考核达到相应水

平的，可以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开展手术等医疗活动。 

第六条  鼓励取得非中医类别医师资格的医师学

习研究和运用中医理论与诊疗技术，促进中医药的传承

创新发展。 

非中医类别医师的中医药处方权限和护理人员运

用中医药适宜技术的具体办法，由省人民政府中医药主

管部门制定。 

第七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挥中医药在传

染病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的作用，建立

健全中西医结合防控机制，在制定诊疗方案、组织专家

团队和专业队伍、实施医疗救治、指导社区防控等方面

应当有中医药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参与，支持医疗

卫生机构在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中医药理论

和技术方法的独特作用。 

第八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建立中医药

应急物资、设施、设备和技术资源储备制度，提高突发

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。 

第九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重大疑难疾

病的中西医临床协作机制，建立中西医相互会诊、转诊

制度。鼓励和支持医疗机构开展中西医协同攻关，推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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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西医结合诊疗。 

第十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中医

医疗机构开展中医治未病服务，鼓励和支持二级以上中

医医疗机构设立治未病科室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乡镇

卫生院开展中医药咨询评估、干预调理、随访管理等治

未病服务。 

第十一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中

医医疗机构开展中医特色康复、保健服务，加强康复专

科建设，推广针灸、推拿、敷贴等中医药适宜技术，建

立中医医疗机构与社区康复机构双向转诊机制。 

第十二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本行政区

域自然资源优势，鼓励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，开发

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与路线，建设融中药材种植、中医

药健康服务、文化景观旅游、传统健身运动、食疗于一

体的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、中医药健康旅游区。 

第十三条  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、行业组

织和企业，制定和完善下列中药材质量标准、技术规范： 

（一）种子、种苗质量标准； 

（二）中药材外源性毒素限度标准，包括重金属及

有害元素、农药残留、真菌毒素、二氧化硫残留等； 

（三）等级标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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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种植养殖田间管理、投入品使用等规范； 

（五）采收、产地初加工规范； 

（六）包装和仓储规范； 

（七）其他质量标准或者技术规范。 

第十四条 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下

列措施促进中药材种植养殖发展： 

（一）推动中药材重点产区建设，建立武陵山脉、

雪峰山脉、南岭山脉、罗霄山脉和环洞庭湖等中药材种

植养殖产业带； 

（二）整理湖南道地和特色药材目录； 

（三）评定湖南道地和特色药材良种繁育、种植基

地，加强生态种植基地建设； 

（四）建立湖南道地和特色药材种质资源库、战略

储备库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中

药材种植养殖技术服务体系；培育、保护、推广湖南道

地中药材知名品牌，支持湖南道地、特色中药材品种申

报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。 

第十五条  鼓励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依法炮制中

药饮片，配制和使用中药制剂。医疗机构配制的中药制

剂经省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，可以在医联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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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其他指定的医疗机构调剂使用。使用单位应当对中药

制剂的使用进行不良反应监测，并按规定报告省人民政

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。 

医疗机构配制中药制剂属于下列情形的，不纳入医

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范围： 

（一）中药加工成细粉，临用时加水、酒、醋、蜜、

麻油等中药传统基质调配成外用膏药，在本医疗机构内

使用； 

（二）鲜药榨汁； 

（三）受患者委托，医疗机构按照医师为该患者开

具的处方运用中药传统工艺加工而成的制品。 

第十六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中药

材种植养殖、加工、流通、使用全过程追溯体系和质量

检测体系，加强中药材质量监管，保障中药材质量和安

全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展中药材现代商贸服务，

完善仓储物流、电子商务、中药配送等平台建设，加强

中药材市场监督管理。 

第十七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中药产业

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，推进中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，

发挥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，以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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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、贷款贴息等方式加大对中药产业的支持，推动中

药产业发展集聚区建设。 

第十八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以市场为导向，

鼓励中药生产企业装备升级、技术集成和工艺创新，支

持中药企业形成核心品种，提升中药企业竞争力，培育

知名中药品牌。鼓励企业研发、推广以湖南道地中药材、

特色中药材为原料的药膳、药饮以及药妆、药浴等产品。 

第十九条  建立健全中医药师承教育制度，将师承

教育融入院校教育、继续教育和毕业后教育内容，将跟

师临诊作为主要的师承教育方式。鼓励开展名中医、中

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等中医中药师承教育人才培养。 

第二十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中医
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，统筹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

地建设。 

新进医疗岗位的中医医师应当接受住院医师规范

化培训，其中中西医结合专业人员应当参加中医住院医

师规范化培训或者临床类别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。 

第二十一条 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订基层中医药人

才培养计划，扩大农村订单定向免费中医医学生的培养

规模，加强对中医全科医生、中医助理全科医生和中药

学学生的培养。 



. 8 .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中医执业医师

和中医药专业毕业生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事中医药

服务，并在薪酬待遇、职称晋升、进修培养等方面给予

考虑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通过招募招聘、购买服务

等方式为基层补充中医药人才。 

第二十二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

科研机构、高等院校、医疗机构、中医药企业等建立科

技创新平台；加强对中医药科研成果、独特诊疗技术和

工艺等知识产权的保护，推进中药材生物转化开发和创

新，促进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；支持结合现代科

学技术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对理法方药的研究，不断

提升中医诊断和治疗的精准度。 

鼓励和支持中医药企业加快中药新药和健康产品

的创制研究，加强中医器械和中药制药设备研发。 

第二十三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本

地历代中医名家学术思想研究，抢救濒临失传的古籍文

献，搜集整理中医药经典名方、民间验方、秘方、传统

疗法和传统制药、鉴定、炮制技术。 

建立健全名中医评选机制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

加强国医大师、全国名中医、省名中医和基层名中医传

承工作室建设。鼓励和支持名中医工作室总结临床诊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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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验，开展中医药学术传承活动。 

第二十四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中医药

文化宣传，将中医药常识纳入中小学卫生健康教育范围。 

省人民政府和有关设区的市、自治州、县级人民政

府应当加强以马王堆汉墓中医药文化为重点的湖湘中

医药文化研究，强化炎帝陵、仲景碑、药王殿、橘井泉

等中医药文化古迹的保护和利用。 

支持依法设立具有湖南中医药特色的博物馆、展览

馆、纪念馆、科普馆和药用动植物园等中医药文化宣传

教育基地。 

第二十五条  省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支持土家

族、苗族、侗族、瑶族等少数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，加

大对少数民族医药的传承创新、应用发展和人才培养的

扶持力度，推进少数民族医药科研和资源保护开发，加

强少数民族医药文献发掘、整理与开发研究工作，促进

民族医药理论发展和技术推广，提高少数民族医药服务

能力。 

第二十六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促进中医

药传承创新发展工作情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内容。 

第二十七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药事

业发展所需经费纳入预算，加大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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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，重点加强中医医疗机构、中医重点专科、中医药人

才队伍、中医药科研能力、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和

支持少数民族医药发展等。 

鼓励设立政府引导、社会资本参与、市场化运作的

中医药发展基金，扶持中医药医疗、产业、教育、科研

重点项目。 

第二十八条  省、设区的市、自治州人民政府医疗

服务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价格管理权限，根据中医医

疗服务的特点，合理确定中医医疗服务的收费项目和标

准，并实行动态调整。 

制定和调整中医医疗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，应当经

中医药专家评审论证并充分听取中医药主管部门和社

会公众等方面的意见。 

第二十九条  省人民政府医疗保障主管部门应当

会同相关部门按照国家规定，将符合条件的中医诊疗项

目、中药饮片、中成药和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基本医

疗保险诊疗项目目录、药品目录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医疗保障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

关部门研究确定更趋合理的中医诊疗项目、中药饮片、

中成药和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

的报销比例，减轻患者负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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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医疗保障主管部门应当结合中

医药特点，健全医保支付方式，分批遴选中医药优势明

显、治疗路径清晰、费用明确的病种实行按病种付费。 

第三十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中医药信

息化建设，推进中医药大数据应用，建立以中医医疗服

务为重点的基础数据库，鼓励依托医疗机构发展互联网

中医医院，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在中药材种植养殖、加工、

使用中的应用以及疗效跟踪研究的运用。 

第三十一条  省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依

托卫生健康信息资源建设省级中医药数据中心。 

省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中药材资源

动态监测信息与技术服务体系建设，建立全省中药材资

源数据库和中药资源动态监测网络体系，监测全省中药

资源保护和利用现状，并依法向社会公开。 

第三十二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和监管

中医药行业学会、协会按照章程履行职责，发挥其在中

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。 

第三十三条  对发展中医药事业做出下列突出贡

献的单位和个人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据国家和本省

有关规定给予奖励： 

（一）在中医药医疗、教育、科研、管理以及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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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、文化传播、促进中西医结合等方面成绩显著的； 

（二）捐献有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价值的中医药文

献、秘方、验方、诊疗方法和技术的； 

（三）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或者

带徒授业成绩显著的； 

（四）长期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事中医药工作成

绩显著的； 

（五）对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有其他突出贡献的。 

第三十四条  本办法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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